
附件1：

未售完烟花爆竹回收代存登记表

       区（县）
	序号
	零售单位
	负责人
	未售完烟花爆竹
	联系电话
	备注

	
	
	
	数量（箱）
	价值（万）
	存放地点
	
	

	
	
	
	
	
	
	
	

	
	
	
	
	
	
	
	

	
	
	
	
	
	
	
	

	
	
	
	
	
	
	
	

	
	
	
	
	
	
	
	

	
	
	
	
	
	
	
	

	
	
	
	
	
	
	
	

	
	
	
	
	
	
	
	


附件2：

烟花爆竹临时零售点承诺声明

         区（县）安全监管局 ： 

本人系                           （烟花爆竹临时零售单位）负责人，许可证号：
    零售经营点位于       区      路（街）    号、 

郑重声明：本零售单位在2009年春节烟花爆竹销售期限内，所有从批发单位购进的烟花爆竹已全部销售完或将剩余的烟花爆竹进行代存，并承诺决不擅自储存烟花爆竹，如有违规自愿接受相关处罚。

  承诺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零售单位（公章）：

                         2009年  月  日
